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（浙江赛区）竞赛委员会

关于传达全国生物学竞赛委员会

2009年全国生物学竞赛的通知
各地市教研室并转有关学校：

3月20日省竞赛委员会接到全国中学生生物学竞赛委员会发来的电子邮件，现将有关精神传达如下：
1． 由于今年全国保送生政策暂时不做改变，因此今年生物学联赛仍旧按照往年既定政策执行，名称恢复为“2009年全国中学生生物学联赛”，将“优胜奖”恢复为“一等奖”，一等奖名额不变，还为基础名额加奖励名额。

2． 今年全国联赛考试时间不变，理论考试时间还为5月10日上午9:00――11:00，实验复赛还为2009年5月10至7月25日之间（注：我省实验复赛时间为5月17日）。
3． 2008――2009年度五学科竞赛获奖学生名单已在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公布。根据教育部规定如学生对此名单提出更改要求，该学生必须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：
（1）凡属于变更学生所在年级的情况，该学生需向全国竞赛委员会提交以下材料：原始参赛报名表和学校开具的学籍证明以及当年应届毕业的证明。经本省竞赛委员会核实后,正式行文报与全国竞赛委员会，同时将提交的证明材料邮寄至全国竞赛委员会。全国竞赛委员会核实无误后，正式行文报与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，同时将提交的证明材料邮寄至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。省竞赛委员会要严格审查学生信息，此过程中如发现有作假行为将取消该学生保送资格。
（2）凡属于变更学生其它信息的情况，如个人姓名或学校名称的变更，该学生需向全国竞赛委员会提交以下材料：个人身份证明或学校开具的学校名称变更证明。经本省竞赛委员会核实后，正式行文报与全国竞赛委员会，同时将提交的证明材料邮寄至全国竞赛委员会。经全国竞赛委员会核实无误后，正式行文报与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，同时将提交的证明材料邮寄至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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